                                                                                                                                                                                      2018年度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一般项目)
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报告
1、 基本情况
2018年，我局收到2018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一般项目）29万元（湘财文指[2018]22号），专项用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开展和改善基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件
2、 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1） 前期准备
严格按照《中央补助地方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015〕527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把绩效考核工作作为当前的重点工作来部署。
（2） 组织过程
根据相关规定严格开展绩效自评工作。2018年度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经费（一般项目）29万元全部下拨我局，我局认真汇总资料，了解专项资金使用明细，并填报《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撰写全市自评报告。
（3） 分析评价
中央专项资金的使用严格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确保民生、用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对我县公共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 综合评价结论
通过中央专项资金的投入，我县部分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改善后的文化服务场所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同时通过举办业务培训班，有效的推进了我先创建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切实提高了基层人员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4、 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2018年29万元专项资金全部到位。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资金使用率100%。拨付197700元用于垄溪乡综合文化站提质改造工程，拨付47050元用于鹿原镇金紫峰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设备更新项目；拨付45250元用于组织举办的公共文化服务业务培训班。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做到合理分配，专款专用。项目实施单位在完成项目任务后，通过检查验收合格再按程序拨付项目资金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垄溪乡综合文化站在提质改造工程中，新建了文化大舞台，对文化楼和围边环境进行了维修绿化，添置了空调、电脑、打印机、健身器材、宣传栏等设施。鹿原镇金紫峰村在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设备更新项目中，购买了投影仪、电子显示屏、电脑、电视机、打印机等设备；县示范区创建办组织了166人参加为期三天的公共文化服务培训班。
2.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 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
通过中央专项资金的投入，垄溪乡综合文化站和鹿原镇金紫峰村综合文化服务中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改善后的文化服务场所在全县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又为当地群众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服务场所。同时通过举办公共文化服务业务培训班，有效的推进了我县创建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切实提高了基层人员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2）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五、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该项目绩效目标全部完成。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改进预算管理的重要依据，对于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到位。
绩效评价结果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七、绩效自评工作的经验、问题和建议
（一）、坚持“先规划、再行动”。先期明确工作目标，开展调查研究，再进行资金申报，严格按照绩效目标开展工作。
（二）科学合理编制项目绩效目标，积极配合项目绩效管理工作。按要求及时报送有关材料，并对所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附：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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